
叶发改代赈〔2024〕21号

关于叶城县洛克乡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提升 2025年中央财

政以工代赈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洛克乡人民政府：

你单位《关于叶城县洛克乡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提升2025年中

央财政以工代赈项目实施方案批复的申请》及审查报告、行业审

查意见等相关附件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叶城县洛克乡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提升 2025年

中央财政以工代赈项目

二、项目代码：2412-653126-04-01-822992

三、建设地点：叶城县洛克乡

四、建设内容及规模：新建0.2-1m³/s防渗渠约3.9公里及附属

设施。

五、建设年限：2025年

六、工程投资概算及资金来源：本工程审查调整后总概算金

额为 274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 239.72万元；工程建设其他

费用 26.88万元，基本预备费 7.40万元。资金来源为 2025年中央

财政以工代赈资金。

七、项目法人单位：叶城县洛克乡人民政府，负责项目的组



织实施和日常管理。

八、项目行业监管单位：叶城县水利局，负责项目的行业监

管、现场核查和监督检查。

九、有关要求：

1、请严格按照实施方案批复的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内

容和规模、工程的总体布置及设计内容进行建设，严禁未经批准

擅自变更建设内容、更改建设规模和投资规模，不得新增政府债

务或隐性债务。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相关技术标准、施工

流程及现行规范要满足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技术、消防、节能、安

全和环保要求。

2、严格按照《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自治区以工代赈管

理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按照“能用人工尽量不使用机械，能

用当地群众尽量不使用专业施工队伍”的要求，加强当地群众务

工组织，及时足额发放劳务报酬。在项目招标文件和工程施工合

同、监理合同中，要明确有关以工代赈劳务报酬章节条款，要求

施工单位必须组织好项目所在地群众参与工程建设。本项目计划

带动当地群众 52人，开展技能培训 52人，劳务报酬发放总额 82

万元，劳务报酬发放占比不低于中央资金的 20%，并尽可能提高

劳务报酬发放比例达 30.15%。劳务报酬通过“新薪通”平台统一

发放，劳务报酬发放应当公开、足额、及时，严禁克扣、拖欠，

劳务报酬发放档案信息要规范真实、有据可查，要长期保存劳务

报酬发放档案。本项目采用“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劳务报酬发放

+就业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设置”模式实施，要切实发挥项目赈

济作用，促进当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该项目实施方案已达到初步设计深度要求，所提出的概算科

学合理，不再审批项目初步设计。望接此批复后，请尽快按照基

本建设程序，抓紧办理项目开工前的相关审批手续，争取早日开

工建设。并做好项目招投标、工程质量、财务账目、劳务报酬发

放等环节的档案管理工作。严格遵守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

项目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和竣工验收制的有关要求，确保如期完

成项目建设任务，尽早发挥投资效益。

附件：叶城县洛克乡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提升 2025年中央财政

以工代赈项目投资概算表

叶城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 9月 12日

叶城县洛克乡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提升 2025 年中央财政以
工代赈项目投资概算表

单位：万元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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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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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程费用 219.79 0.70 7.87 11.36 239.72 87.49% 82.60 30.15%

1 渠道部分 0.00

1.1 渠道 190.12 190.12 69.39% 74.60 27.23%



1.2 节制分水闸 22.42 0.70 7.87 30.99 11.31% 7.00 2.55%

1.3 农桥 7.25 7.25 2.65% 1.00 0.36%

1.4 临时工程费 11.36 11.36 4.15%

二
工程建设其

他费用
26.88 26.88 9.81%

2.1 工程管理费 3.30 3.30 1.20%

2.2 勘察设计费 7.69 7.69 2.81%

2.3 监理费 4.40 4.40 1.60%

2.3 环境保护费 5.00 5.00 1.82%

2.4 水土保持费 6.50 6.50 2.37%

三 基本预备费 7.40 7.40 2.70%

项目总投资（一+
二+三）

254.07 0.70 7.87 11.36 274.00 100.00%


	单位：万元

